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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伦理的实现历程∗

苗 贵 山　 　 　 王 婧 然

摘　 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苦恼意识，源于主奴关系中自我意识分裂为普遍性与个体性的二元化对立而不能

实现自身统一所造成的痛苦。 苦恼意识在理性环节经历自我意识的疯狂后发展为伦理意识，在精神环节经历了个

体自我意识绝对自由的恐怖后诉求普遍性道德义务与特殊性自然感性意志之间和解的道德精神，继而在绝对精神

环节中先是经过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实现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最后在绝对知识中达到对自我概念式理解的意

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自由的伦理世界。 现代国家是自由的伦理理念的现实。
关键词：自我意识；苦恼意识；伦理意识；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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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展现的是精神通过概念运

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而
达到对自身的科学认知过程。 对于精神现象学，马
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价道：“《现
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

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

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

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

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

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人同作为类存在

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

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

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

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

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

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

能。”①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评价，学术界往往关注的

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黑格尔抓住了人的劳动本质的思

想，但却忽视了马克思所窥见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中蕴藏的基于劳动辩证法基础上的自我意识的异化

（外化）及其异化的克服所最终指向的是人作为自

由的现实的类存在物的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

伦理世界整体的价值趋向。 受此启发，本文重在探

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辩证

运动实现其自身伦理的自觉历程。

一、自我意识与苦恼意识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是在精神

实体即是主体的前提下，意识实现其自身科学发展

过程中的紧随意识之后的第二个阶段。 从“意识”
辩证运动到“自我意识”，黑格尔首先要做的就是从

认识论的角度，把“意识”这一“自在的存在”看作是

与另一个“自在的存在”———“他物”的同一性关系，
也就是“为他物而存在”。②在黑格尔那里，“他物”
也是自在的，包括作为感性世界的“他物”与另一个

自我的“意识”的“他物”。 “意识”在这同一性关系

中，通过“他物”而反思自身，以达到确立“自我”概
念的目的。 但是， 对“自我”来讲， 只有在把“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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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一个同自身有差别的环节时它才是“自我意

识”。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自我”首先在与

感性世界的“他物”的差别中，在通过对感性的和知

觉的世界存在的反思过程中，才能回归为自我意识。
但是，感性世界的“他物”，对自我意识而言只是“现
象”，离开了自我意识，它就丧失了独立存在性；自
我意识只有在这一差别的环节中，才能经验到感性

世界的“他物”的独立性。 因此，就第一个环节而

言，“自我意识就是意识”③。 二是这个“自我”与另

一个“自我”相对立或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意识

与其自身相统一，意识就是自我意识，否则，“自我

意识只是‘我就是我’的静止的同语反复……它就

不是自我意识”④。
在黑格尔看来，当自我意识确立了自身，并且意

识到它同感性世界的“他物”处于对立时，自我意识

就表现为对否定的感性对象的“欲望一般”⑤。 也

就是说，自我意识作为对感性世界的“他物”的欲望

还只是抽象的。 但是，当自我意识的双重对象与自

我意识处于有差别的统一时，自我意识就是欲望，而
欲望就是生命。 具体地说，生命不仅仅是感性对象

对欲望的满足，而且还必须在这个自我意识对于另

一个自我意识或生命的扬弃中获得满足。 进一步

讲，自我意识的欲望包含着对感性世界“他物”的占

有欲望，但是这种占有以扬弃另一个自我意识为前

提。 也就是说，作为有差别的每一方都意识到对方

的存在，都能在对方中找到自己，都在做对方要它所

做的事，每一个行动既是自己的，也是对方的，双方

的行动是分不开的。 换句话说，“它们彼此相互地

承认着它们自己”⑥。
然而，尽管自我意识的欲望是彼此承认的欲望，

但是自我意识的双重化及其运动从根本上都是双方

要力图取得对自身的自为存在的确信，都要提高到

客观真理的地位，因此，自我意识双方处于对立的生

死斗争中。 在黑格尔看来，斗争不是一方毁灭另一

方，而是在自我意识的双重化及其运动中，形成自为

存在的“独立意识”与为对方而存在的“依赖意识”
之间的对立，即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承认与被承认的

主奴关系：统治、恐惧与劳动培养或陶冶。 主人把奴

隶放在自己权力支配之下，在占有物的同时，又在自

我意识上统治奴隶，作为纯粹否定性力量。 一方面，
主人通过奴隶的劳动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从而在

对物尽情享受的同时，确信自己拥有独立的意识；另

一方面，奴隶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他在主人的驱使下，
对物进行否定性的加工改造从而陶冶事物，这样，主
人就把对物的独立性让给了奴隶，奴隶所做的事情

就是主人所做的事情。 但是，奴隶对于主人的恐惧

却是智慧的开始，奴隶劳动在陶冶事物的同时，奴隶

也重新发现了自己，意识开始返回到自身之内，由奴

隶环节的潜在的主观任性转化为陶冶事物环节的奴

隶的独立的意识。
结果是意识的转折点出现在自我意识中，由感

性的五色缤纷的假象世界里———精神的空洞的黑夜

里走出来，进入精神的光天化日中。 但是，恰恰就是

在这一转折中，自我意识由于自身之内包含着纯粹

自由的不变形态与经验任性的个别的变化形态的二

元化对立，以及二者在力图达到统一的活动中感到

痛苦而表现为苦恼意识。 苦恼意识导源于主奴关

系，主奴关系自身使得自我意识自身分裂为以斯多

葛主义为代表的不变形态与以怀疑主义为代表的变

化形态的对立。 斯多葛主义作为自我意识的不变形

态的代表，是抽象性的纯粹自由的自我意识，这种自

由是纯粹的思想自由而不是有生活充实内容的活生

生的自由，因此，它只是抽象性的本质；怀疑主义作

为自我意识的变化形态的代表，是具有确定性的经

验自由的自我意识，这种经验自由是自身矛盾着的

意识，在自身同一的自我意识与紊乱模糊的偶然的

意识之间摇摆不定，因而是非本质的，因此，它在经

验中要进展到一个新的形态，对怀疑主义自身分离

开来的两端深感痛苦，并试图结合起来，这就是苦恼

意识。

二、理性与伦理意识

尽管苦恼意识导源于主奴关系，但是自我意识

的纯粹的不变形态与个别的变化形态的对立，在欲

望和劳动所指向的现实性中力图要得到超越而实现

统一。 具体地讲，欲望和劳动所指向的现实性尽管

是一个分裂为二的现实性，但是，这种现实性会在自

身的行动中实现自我满足或享受幸福的同时，也会

自在地走向它的反面———绝对的行动。 “在这运动

里意识就正好经验到个别性出现在不变者之中和不

变者出现在个别性之中。 于是意识就大体上认识到

个别性在不变的本质之内，并且同时在不变的本质

之内认识到它自己的个别性。”⑦这就是说，个别意

识在不变的意识中发现了自己，不变的意识由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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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别性而作为彼岸世界更加固定的同时距离个别

性更近了，不变者否定和放弃自己的表现形态而具

有个别性的形态。 与此同时，个别意识作为自在的

存在与行动，它要放弃自做决定的权利与自由，放弃

从劳动中得来的财产和享受，放弃它的内心的和外

在的自由，通过这些真实的自我牺牲，“意识一方面

扬弃了它个别的独特的行动，但另一方面也就自在

地消除了它的苦恼”⑧，与作为普遍者或共相的不变

者实现统一，以达到自己的彼岸。 因此，自我意识就

在不变形态与个别形态这两个极端的和解中获得了

它的伦理性，这样，自我意识就过渡到理性环节。
具体而言，理性就是自我意识双重运动中的相

互承认，也就是一个自由的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由

的自我意识在相互满足的普遍性劳动中相互承认，
从独立过渡到它的整体事业中的自由，从而直向运

动到整体的伦理世界。 在黑格尔看来，个体的行动

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一个个体通过别的作为手

段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自己需要满足的目的，这
样个别的劳动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完成着一种普

遍的劳动，结果“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

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

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⑨。 这个整体就是黑格尔所

讲的自我意识的伦理。 “伦理只不过是各个个体的

本质在个体各自独立的现实里的绝对精神的统一，
是一个自身普遍的自我意识。”⑩就是说，伦理是自

我意识的理性实现，“即指它在另一意识的独立性

中直观自己与这另一意识的完全统一”。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伦理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

实现，最初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礼俗伦常，它与法律构

成的整体就成为一个特定的伦理实体。 但是，这一

特定的伦理实体，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来讲还是低

级的、有限制的、抽象的精神实体，而生活于其中的

个体意识却是活着的特殊性的自在。 于是，个体就

与法律和伦常对立起来，其内在冲动要求通过“实
践意识”而反向运动到个体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道

德世界。 黑格尔指出：“实践意识具有关于这个统

一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在于：作为实践的自我

意识的行动，是一种欲望的行动，是自然冲动的满

足，因而欲望与自然冲动是个体意识的目的，即真正

的使命、规定和本质，它在这满足的行动中享受着快

乐这一心的规律的同时，丧失于作为普遍的、外在

的、必然性的强制性秩序中，但自我意识却在这个丧

失中得以幸存，并且知道这个必然性是它自己的本

质。 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知道必然性是它自身，乃是

意识的一个新的形态。 因此，个体的实践意识处心

积虑要做的，就是扬弃与心的规律矛盾着的必然性

及其带来的痛苦，力图使自己变成一个自在自为地

合乎规律的现实，自为地发展成普遍性。 在这种情

况下，个体的自我意识陷入疯狂，这种疯狂是自我意

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在理性环节的再现，是自我意识

陷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一种矛盾或颠倒，即由

于个体的心的自大狂，个体的自我意识把自身的心

的规律当成自由的普遍的现实，但是，个体的心的规

律的行动，在现实中并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普遍的

秩序这一本质，其结果就是，“对于这种疯狂的意

识，它的本质直接地成为非本质，它的现实直接地成

为非现实”。 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 在其中，普遍

的自由的本质直接地成为非本质的个体的心的自大

狂，普遍的自由的秩序的现实，直接成为个别性的一

团混战的非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终实现自

由的普遍的秩序这一本质，就必须牺牲意识的纯粹

个别性，进入德行的意识。
在黑格尔看来，既然德行的意识就是对个体性

的扬弃，那么个体性就必须接受自在的普遍的真与

善的训练与约束，并且在牺牲与舍弃整个人格时，才
足以保证自我意识已不再执着于个别性。 但是，德
行作为善，在世界进程那里，最初只是潜在的，它要

取得生命并且能够运动，就需要在个体性原则中取

得它的现实性，世界进程的现实性就是普遍的东西

的现实性。 “德行当初想舍弃个体性而使善成为现

实性，但现实性根本不是别的，本身就是个体性。”

因此，世界进程不能够通过牺牲个体以求善，因为个

体性就是潜在着的或普遍的善的现实性，个体性的

运动就是把善从单纯的目的转化为现实性。 由此，
黑格尔也反对那种单纯地把世界进程看作是个体性

自为的自私自利的行动。 在黑格尔看来，自在自为

地实在的个体性，最初是精神动物的王国，它的活动

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好像它只关心自己的活动而

不关心别人的活动，并且个体彼此感觉似乎存在着

欺骗。 但是，黑格尔深刻地指出，个体意识看错了，
个体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事情，而是每个个体

和一切个体的事情，而每个个体和一切个体就是普

遍，个体性与普遍性互相渗透的运动就是整体。 个

体是一个普遍的自我，这是事情的本质，也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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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精神的本质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和某个特定的

自我意识的统一。 “它本身直接就是个体性的历程

的现在和现实。”因此，世界进程是自由这一普遍

的本质，在个体性里取得现实性的同时，个体性成为

普遍的实在性。 由此，自我意识由德行意识发展为

伦理意识。 “这个事情就是伦理的实体；而对这个

事情的意识就是伦理的意识。 对伦理的意识而言，
它的对象同样也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他把自我意识

与存在在一个统一体里统一了起来，它成了绝对的

东西。”

三、精神与道德精神

如果说伦理意识还只是停留在个体性与普遍性

互相渗透所形成的个体理性的层面的话，那么，理性

的自我意识成为伦理实体的现实和实际存在后，理
性就发展为一个民族的精神。 黑格尔指出：“理性

已意识到它的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

的自身时，理性就成了精神。”而精神就达到了它

的真理性，即“现实的、伦理的本质”。 换句话说，
“当它处于直接的真理性状态时，精神乃是一个民

族———这个个体是一个世界———的伦理生活”。
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现实的伦理，它既是伦理实体，
又是伦理现实。 作为前者，它是精神共同体，既是一

切个人的行动的根据地与出发点，也是一切个人的

目的和目标；作为后者，它是一切个人通过他们的行

动创造出来的、作为他们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那种

精神性的普遍业绩，抑或作品，所以它是自我的自为

的行动，“是现实的和活的本质。”黑格尔指出，作
为现实的和活的伦理世界，它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形

态以取得关于它自身的知识，即从“直接的真理性

状态”（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实体与自我的无对立

的互相渗透所形成的城邦伦理）继续前进，过渡到

罗马帝国时代法权社会中自我与实体的对立而导致

的伦理直接性的破裂，继而经历教化与信仰的这两

个世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到法国大革命止）后，
伦理世界分裂为此岸与彼岸的世界而归返于启蒙时

代的以自我意识为本质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确信

现实的自我是世界的本质，并让世界的一切都消解

于其内。
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时代的自我意识作为个别

形态的精神，它只是一种纯粹的识见，即自我对自我

的直观。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

绝对的自由就出现了，然而结果是：它是纯粹恐怖。
这种纯粹恐怖，是自我意识环节的苦恼意识在经历

了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疯狂后的又一种自我意识

的状态，“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

任何肯定性行动；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行动；它只

是制造毁灭的狂暴”。
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要实现个体的自我意

识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把所造成的普遍意志与个别

意志的对立协调起来，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意识形

态———道德精神的出现。
黑格尔的道德精神是针对康德的道德观缺陷而

构建的。 康德道德观的缺陷首先在于他把道德与自

然割裂开来，把对他人纯粹自由意志的尊重的义务

看作是道德的本质而不关心自然的享受（幸福）。
但是，受启蒙的功利主义立场的影响，黑格尔指出，
道德意识是不能放弃幸福的。 这是因为，义务是通

过个体的自我意识彼此间对象化的目的来履行的，
这个环节本身就是享受（幸福）。 与此同时，个别的

自我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的意识，它有着自己所固有

的本质性（个别目的），是作为冲动和情欲的感性意

志而出现的，因而本身就与纯粹意志相对立。 基于

此认识，为了解决康德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不现

实的抽象化的道德观的缺陷，黑格尔提出两个公设：
“第一个公设是道德与客观自然的和谐，这是世界

的终极目的；另一个公设是道德与感性意志的和谐，
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终极目的；因此第一个公设是

在自在存在的形式下的和谐，另一个公设是在自为

存在的形式下的和谐。”

与此同时，黑格尔把“现实行为的运动”———个

体的自我意识彼此间对象化的活动，看作是道德与

客观自然、道德与感性意志之间相和谐的中项。 这

样，作为纯粹义务与现实相统一的现实的道德意识

就出现了。 这种道德意识把纯粹义务与现实放置在

一个统一体中而获得了确定的真理性，从而成为具

体的道德形态。 这种具体的道德形态就是道德行

为，即作为义务的现实之良心，而这种具有现实性的

良心就是自我的内心的自由的实现。 因此，道德的

自我意识这才取得内容，以充实以前那种空虚的义

务、权利以及普遍意志，从而具有了自身确定性的真

理性，而这种道德的自我意识就是自我的自由的实

现，这一自我的自由的实现，是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彼

此间对象化活动中得到相互承认的现实的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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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就是良心。 “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相互承认，也
就是绝对的精神。”

四、绝对精神与绝对自由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是以精神的诸环节，即意

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的经历过程为前提的，并
且是精神的诸环节的灵魂。 宗教一般的发展过程包

含在精神的诸环节的运动里，因而，精神的诸环节包

含着宗教自身在精神的诸环节所具有的种种规定

性。 换句话说，宗教在精神的诸环节运动中采取了

一个适合于它的特定的形态。 就宗教的发展形态来

讲，黑格尔指出，精神最初的实现（第一现实性）是

宗教本身的概念，即自然的宗教，它同精神的最初环

节———意识环节相对应，或者说，它是在意识的形式

内；精神的第二现实性是艺术的宗教 （古希腊宗

教），它是在自我意识的形式内；精神的第三现实性

是天启的宗教（基督教），它是在意识与自我意识的

统一的形式内，是自在自为的。
黑格尔指出，从概念的角度讲，天启宗教的前提

是实体外在化为主体而成为自我。 “这样一来，精
神既是把自身当作自己的对象性实体的意识，又同

样是一种保持在自身之内的简单的自我意识。”在

这一前提下，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通过三个环节使

得神人统一。 这三个环节是：“（１）本质的环节，（２）
自为存在的环节（这一环节是本质的他物或对方、
本质是为他物或对方而存在的）和（３）在他物中认

识自身的环节或在他物中自为存在的环节。”具体

地说，首先，本质的环节就是自在的精神，是直接的

简单的自身同一，即圣父的王国。 其次，这种直接的

简单的自身同一的自在的永恒本质，又是自为的，或
者说它是自我的与对象性的，是外在化的精神，即圣

子的王国，他要产生一个他物来与自身相区别，因而

精神进入一个定在的具有外在秩序的世界，于是有

了善的意识与自然之恶的意识的对立，以及这种对

立的和解与得救。 最后，在这个他物内直接地返回

到自己，它是在自己的充实状态中的精神，即圣灵的

王国。 在这一王国里，被表象的神圣本质之死使得

感到上帝自身已死的苦恼意识深切感到丧失了实体

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感觉必然使得苦恼意识自身

对实体这一绝对本质产生虔敬之情，于是在表象意

识中，实体这一绝对本质与自我意识得到了潜在的

统一。

黑格尔指出，尽管天启宗教是自在自为的，但是

它的简单内容则是道成肉身———神圣本质对自己的

认识。 也就是神圣本质意识到自己是精神，但是它

的偶像崇拜的表象形式还没有最终被克服掉，为此，
精神还必须过渡到概念，以便在概念中完全消除对

象性的形式。 这是因为，相对于自我的概念运动的

科学认识，宗教更早地表达了精神的本质，但是，只
有科学才是精神的真知识。 因此，科学必须把外在

化和对象性收回到自我自身之内，通过对绝对精神

转化为自我的概念式的理解达到对绝对精神的科学

认识。 “这个最后的精神形态———这个精神赋予它

的完全而真实的内容以自我的形式，从而就同时实

现了它的概念，并且它在这个实现化过程里仍然保

持在它的概念之中———就是绝对知识；绝对知识是

在精神形态中认识着它自己的精神，换言之，是〔精
神对精神自身的〕概念式的知识……意识在这种要

素中产生出来的精神，就是科学。”也就是说，只有

在赋予绝对精神以自我的形式的概念运动的理解

中，绝对精神才能获得“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
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

生命的、孤寂的东西”，所以，“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

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 绝对精神

的历史与回忆就是：“精神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认

识的运动，———就是由自在转变为自为，由实体转变

为主体，由意识的对象转变为自我意识的对象，……
或者转变为概念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向自己回复的

圆圈，这圆圈以它的开端为前提并且只有在终点才

达到开端。”唯有如此，在意识与自我意识动态统

一中的绝对的普遍的自由———伦理整体世界才能够

真正实现。 至此，苦恼的自我意识在经历了理性环

节的疯狂错乱、精神环节的恐怖、天启宗教（基督

教）环节的自我意识丧失实体的痛苦后，通过理性

环节的伦理意识、精神环节的道德精神、天启宗教

（基督教）环节的神人统一，其苦恼性最终被消融。

五、结语：作为合理性实现的现代国家

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合理性是黑格尔精神辩证法遵循的基本原则。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三章“国家”篇中，从对国

家作为自由伦理理念的现实的本质出发，从抽象与

具体的两个方面，对合理性做了具体解释：“抽象地

说，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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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这里合理性按其内容是客观自由（即普

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

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一；因此，合理性按其

形式就是根据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

自己的行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黑格尔那

里，具体的合理性指的是自由的自我意识在内容与

形式上的统一。 就内容来讲，合理性是自我意识的

自由的普遍性概念与自由的特殊性现实之间的融

合；就形式来讲，合理性是自我意识根据自身的内在

必然性（自然需要）与相互满足自身需要的外在必

然性（人的交往的秩序）所形成的普遍规律和原则

规定自己，从而实现自身自由的概念行动。 这就是

说，自由的合理性展现的是自我意识“自然性”地实

现其自身的具体的现实自由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一

发展过程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讲的“世界

历史”是“自由的观念”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的“合理性”的最后完成，是“精神”普遍性地统治着

人类世界的自觉的完美状态，这一自觉的完美状态

就是成熟的现代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亦或说，
成熟的现代国家是精神的自由“观念”的实现的目

的，它是理性的道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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